
日期
時段
節次 ㇐ 二 三 四 五
時間 8:10~9:10 9:30~10:40 11:00~12:00 13:10 ~14:20 14:50~15:50

科目 自修 英文 公民 數學 歷史
日期
時段
節次 ㇐ 二 三 四 五
時間 8:10~9:10 9:40~10:40 11:00~12:00 13:10 ~14:10 14:40~15:50

科目 自修 地理 自修 自然 國文

日期
時段
節次 ㇐ 二 三 四 五
時間 8:10~9:10 9:30~10:40 11:00~12:00 13:10 ~14:20 14:50~15:50

國寫 英文 生物 數學 物理
考50分鐘

高一高二全

高一高二全 高一全

高二23456

高一高二全 高一45

高二23456

日期
時段
節次 ㇐ 二 三 四 五
時間 8:10~9:10 9:40~10:40 11:00~12:00 13:10 ~14:10 14:40~15:50

地科 地理
高一5 高二全

公民 歷史
高二12346 高一1236

國文

5月14日 (四)
上午 下午

 ★ 高三及國三不考試,請同學在教室安靜自習,高三任課老師5/13~14需協助監考、不進高三班級上課。
 ★ 國寫監考老師請留意: 測驗時間只有50分鐘-上課鐘響後先發稿紙,10分鐘後發題目紙，下課鐘響後收卷。
一.考試鐘響請馬上進教室,逾時20分鐘以上,不得入場考試,未滿40分鐘不得繳卷。
二.請準備好應試用品,如: 2B鉛筆.原子筆.橡皮擦.修正帶.傳統手錶等,切勿依賴教室時鐘,
     嚴禁攜帶任何電子儀器或具通訊功能之穿戴式裝置(如:智慧手環)。
     嚴禁於考試中向同學借用物品,或與同學講話、比手畫腳或東張西望。
     本校考試規則已於日前以紙本公告各班,請詳閱並確實遵守,
     違規者依本校高國中部考試規則相關規定處理。
三.請學藝股長將考試科目時間寫於黑板,讓同學留意考試時段。
     英文有考聽力，請各班設備股長考前測試班上CD是否播放正常。
四.考完請安靜離開教室，避免影響其他考試的同學及班級；
     未考試時段,請全班統一在教室自修，大聲喧嘩者依校規處理。
     部分科目免修之同學請至圖書館自習。
五.15:50-16:10為掃地時間，放學時間依學務處規定。

科目

科目 自修
高一全

高二23456

高一高二全

化學

5月14日 (四)
上午 下午

高中部 (高一高二)
5月13日 (三)

上午 下午

第二次段考日程表
本校訂於5月13~14日舉行114學年度第二學期高、國中部第二次定期考試，

茲將考試日程公佈如後，請同學早做準備。

國中部 (國一國二)
5月13日 (三)

上午 下午


